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招生监察工作办法

为了认真贯彻上海市教卫党委、市教委关于做好上海市普通高校招

生监察工作的通知精神和教育部关于高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和

“六公开”的要求，切实做好我院的招生工作，维护国家招生制度及政

策规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杜绝在

招生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维护学院的声誉和社会的稳定，特制

定本办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监督机制，严格执行招生工作责任制

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和监察。成立由院领导担任

组长，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纪检监察负责

人为主的招生监察领导小组。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院招生工

作，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研究决定。院招生监察领导小组对学院招生工

作实施全程监察，院招生办公室具体负责做好学院招生工作。

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实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责任制及责任追究

暂行办法的通知》（教监[2005]4 号），落实招生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

制度。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院招生办公室对招生考试和录

取各个环节的任务要落实到人。在招生工作中，如有违纪违规行为并经

查实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者的相应责任。

二、深入推进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严格执行招生工作纪律和保密要求

院招生办公室一要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阳

光工程的通知》教学[2005]4 号，首先要做到“六公开“，（1）招生政



策公开；（2）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公开；（3）招生计划公开；

（4）录取信息公开；（5）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公开；（6）重大违规事件

及处理结果公开。二要加强和规范招生行为，认真落实招生工作的各项

制度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录取过程中不得随意更改在招生章程中公布的

各项承诺。三要针对高校招生实行网上录取情况，加强对有关计算机以

及相关信息软盘等的管理和保密工作，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制度。

教务处和有关系（部）要加强对自考科目的命题、考试、阅卷、登

分等环节的保密措施。

招生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招生程序和规定办事，认真做好招生录取

工作。在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市教委有关纪律的规定：（1）不准在招生、

考试工作中以权谋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2）不准接受考生、家长

的钱物、宴请和向考生和家长许愿；（3）不准将捐资、赞助、赠物与入

学挂钩；（4）不准擅自超计划招生和降低录取分数线；（5）不准录取省

市控制分数线以下的考生；（6）不准录取无市、区、县招生部门提供的

档案材料的考生；（7）不准越过地方招生部门录取考生；（8）不准将非

招生人员带入招生场所；（9）录取工作结束之前，不准泄露录取情况；

（10）重大问题不得擅自做主，要及时请示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凡违

反上述情况的，按有关规定严肃查处。

财务处要按照本市规范教育收费的有关规定，公布收费项目，收费

标准，并把规范教育收费作为依法办学、依法治校的重要工作来做好。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招生人员的素质

要选派政策水平高、作风正派、工作能力强的同志组成招生工作队



伍，院招生办公室事先对招生工作人员进行资格审查。有直系亲属当年

报考我院者，必须回避。要严格遵守教育部和市教委关于“未经培训，

不能参加招生工作”的规定，由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对参加招生工

作及招生咨询人员的教育和培训，认真学习有关招生政策，明确岗位职

责、操作程序、纪律规定。增强招生工作人员责任意识，纪律意识，防

范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

四、认真履行职责，提高招生监察工作的有效性

招生监察部门应按照“依法治招，从严治考”的要求，认真履行职

责，确保高校招生考试录取工作健康顺利进行。

1.要坚持“全程参与，全程监督”原则，积极协调、主动配合招生

管理部门制定招生管理与监督制约措施，加强对招生政策研究、录取方

案确定、操作程序规范、考场考点设置等重要方面和重要环节的监察工

作力度，特别要加强对招生考试和录取过程中重点岗位人员履行职责情

况的监督监察，严把阳光公示关、考风考纪关、录取审核关，严肃查处

招生违纪违规行为。

2.要加强对招生章程制订和执行的监督。确保招生章程真实、准确、

规范，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案后，向社会公布。

3.要加强对招生宣传和信息公开的督查，畅通招生宣传和信息渠道，

确保考生及时了解和顺利查询相关招生政策及信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4.要加强对考试工作和信息安全的监督。对命题、出卷、阅卷、登

分等保密环节以及考试考务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督查。

5.要加强对录取工作的监督。严格执行学院招生部门提出拟退档名



单、预录取名单、招生监察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招生领导小组集体研

究决定的工作制度。

6.要加强对考生资格认定的监督。主动协助学院招生办公室加强考

生报名资格审查及相关信息采集、确认等环节的管理与监督，加强报考

生源的资格确认工作，认真做好录取后的资格复核工作，凡发现考生用

弄虚作假手段骗取报名和录取资格的，一经查实，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7.要加强对招生收费工作的监督。坚决制止任何形式的乱收费行为。

五、认真做好信访接待工作，严肃查处违纪问题

招生办公室要公布招生工作专门的接待地点，接待时间以及咨询电

话、监督电话、电子信箱等联系方式，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来电

的接待工作。要做好有关招生政策规定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努力做到政

策清楚，业务熟悉，答复准确，处置及时，不回避问题，不激化矛盾，

严格按规定要求和程序办理，切实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

招生监察领导小组对群众举报违反招生纪律的问题，要及时认真调

查，对确属严重违纪的，要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及时报告上级纪检

监察部门。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招生办


